
1150051825 收文日期:115/05/19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裝 
. 
. 
. 
. 
. 
. 
. 
. 
. 
. 
. 
. 
. 
. 
. 
. 
訂 
. 
. 
. 
. 
. 
. 
. 
. 
. 
. 
. 
. 
. 
. 
. 
. 
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 1 頁，共 2 頁

衛生福利部 函
地址：115204 臺北市南港區忠孝東路6段
488號
聯絡人：李佳臻
聯絡電話：(02)8590-6286　分機：6286
傳真：(02)8590-6090
電子郵件：lcjoanna@mohw.gov.tw

受文者：教育部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5月19日
發文字號：衛部顧字第1151961391B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無

主旨：「長期照顧服務人員認證證明文件及長期照顧服務機構設

立許可證書費用收費標準」第二條、第五條修正草案，業

經本部於115年5月19日以衛部顧字第1151961391號公告預

告，請查照。

說明：

一、旨揭公告載於本部全球資訊網站(http://www.mohw.gov.

tw)，「公告訊息」網頁，請自行下載。

二、對於本公告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請自本公告刊

登公報之次日起60日內陳述意見或洽詢：

(一)承辦單位：衛生福利部長期照顧司。

(二)地址：臺北市南港區忠孝東路六段488號9樓。

(三)聯絡人：李技士。

(四)電話：(02)85906286。

(五)傳真：(02)85906090。

(六)電子郵件：lcjoanna@mohw.gov.tw。

正本：財政部、教育部、勞動部、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原住民族委員會、各直

檔　　號:
保存年限: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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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頁，共 2 頁

轄市及各縣(市)政府、22家長照人員繼續教育積分認可單位、台灣居家服務策略
聯盟、台灣社區式長期照顧策略聯盟、中華民國中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社團法
人台灣長期照顧發展協會全國聯合會、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諮商心理師公會全國聯
合會、中華民國社會工作師公會全國聯合會、中華民國呼吸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
會、中華民國聽力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社團法人台灣社會福利總盟、社團法人中
華民國身心障礙聯盟、中華民國家庭照顧者關懷總會、全國教保產業工會、台灣
長照社團法人協會、社團法人臺灣長期照顧物理治療學會、社團法人臺灣合作社
照顧聯盟、台灣長照護理學會、台灣長照醫學會、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衛生
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本部護理及健康照護司、本部醫事司、本部心理健康司、
本部口腔健康司、本部中醫藥司、本部社會救助及社工司、本部附屬醫療及社會
福利機構管理會

副本：本部法規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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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照顧服務人員認證證明文件及長期照顧服務機

構設立許可證書費用收費標準第二條、第五條修正

草案總說明 

長期照顧服務人員認證證明文件及長期照顧服務機構設立許可證書費

用收費標準（以下稱本標準）係依規費法第十條第一項規定訂定之，並於

一百零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訂定發布，迄今無修正。經考量長照人員採認

證及登錄制度，認證審查作業更為複雜耗時；長照人員背景多元，同一位

長照人員不限取得一張認證證明文件，增加地方政府行政負擔。爰擬具本

標準第二條、第五條修正草案，修正要點如下： 

一、調整長期照顧人員申請及補（換）發認證證明文件之費用為新臺幣二

百元。（修正條文第二條） 

二、本次修正，涉及內部作業配套措施，訂定過渡期間以利適應，爰另定

施行日期。（修正條文第五條） 



長期照顧服務人員認證證明文件及長期照顧服務機

構設立許可證書費用收費標準第二條、第五條修正

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二條 申請長期照顧服

務人員（以下簡稱長照

人員）認證者，收取規

費新臺幣二百元；申請

補發或換發時亦同。 

  於中華民國一百零

八年六月二日前辦理長

照人員認證者，免繳納

前項規費。 

第二條 申請長期照顧服

務人員（以下簡稱長照

人員）認證者，收取規

費新臺幣一百元；申請

補發或換發時亦同。 

  於中華民國一百零

八年六月二日前辦理長

照人員認證者，免繳納

前項規費。 

經考量長照人員採認證及

登錄制度，認證審查作業

更為複雜耗時；長照人員

背景多元，同一位長照人

員不限取得一張認證證明

文件，增加地方政府行政

負擔。爰於第一項將長照

人員認證證明文件費用由

現行每張新臺幣一百元調

高為二百元。 

第五條 本標準自發布日

施行。 

  本標準修正條文，

自中華民國一百十六年

一月一日施行。 

第五條 本標準自發布日

施行。 

 

本次修正，涉及內部作業

配套措施，訂定過渡期間

以利適應，爰另定施行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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